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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在上海黄金交易所（以下简称交易所）托管的黄

金、铂金、白银等实物质押行为，维护质押双方合法权益，根据《上

海黄金交易所交割细则》，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本管理办法适用对象为交易所会员及客户，适用范围为

在交易所托管的黄金、铂金、白银等实物质押业务。质权人为具有交

易所会员资格的银行，出质人为交易所会员及客户。 

第三条 会员及客户托管于交易所的黄金、铂金、白银等实物可

用于质押。出质人应当对出质实物的真实性与合法性负责。 

第四条 质押双方须签订质押合同。交易所的职责是依据双方申

请，协助办理质物转移手续。 

第五条 实物在质押期内不得重复设置质押。 

第六条 客户向交易所提出的质押申请由会员代理，客户应向会

员书面准确提供申请所需相关内容。 

 

第二章 质  押 

 

第七条 国内会员及国内客户间可开展主板交割品种质押业务；

国际会员及国际客户间可开展国际板交割品种质押业务。 

第八条 质押双方根据签订的质押合同通过交易所会员服务平

台分别向交易所提出质押申请，明确质押合约编号、贷款合约编号、

贷款金额、质押到期日、质押天数等基本信息，以及交割品种、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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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重量等实物明细信息。质押实物涉及白银的，出质人还需明确条

块明细。系统自动配对双方填报信息。 

第九条 质权人将双方共同签章确认的“上海黄金交易所实物质

押申请表”（附件）提交至交易所，交易所审核通过后，将质物由出

质人实物账户转移到质权人质押库存账户。质押期间质物不允许卖出

和提取出库。 

第十条 交易所有权要求质权人提供双方签订的质押合同，质押

合同与申请表不一致的，以申请表为准。 

 

第三章 质押注销与质物处置 

 

第十一条 质押登记因下列原因注销 

（1） 质权人提出申请； 

（2） 其他法定事由。 

第十二条 交易所只接受质权人提出的质押注销申请。质押期

限届满或未届满是否注销质押由质权人决定。质押注销可以申请部分

注销。 

第十三条 质权人通过交易所会员服务平台向交易所提出质押

注销申请，明确质押注销的交割品种、仓库及标准重量。质押注销实

物涉及白银的，质权人还需明确注销的条块明细。 

第十四条 交易所进行审核，办理注销，将质物由质权人质押

库存账户转入出质人实物账户。 

第十五条 质权人若需处置质物，通过交易所会员服务平台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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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质物处置申请，将质押库存转为可用库存后进行处置。 

 

第四章 费  用 

 

第十六条 办理质押业务的双方需分别向交易所缴纳质押登记

费，费用标准为 3元/千克。收费标准调整根据交易所公告执行。 

第十七条 办理质押注销业务的质权人不需要向交易所缴纳质

押登记费。 

第十八条 质押实物、质押注销实物参照现货买入、现货卖出

计算仓储费。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十九条 质权人或出质人不按交易所规定操作，由此造成的

损失由质权人或出质人自行承担相关责任。 

第二十条 因不可抗力或突发性技术故障、系统被非法入侵造

成的经济损失，交易所不承担责任。 

第二十一条 质押双方在签订质押合同时，应明确规定质押双方

均知晓本管理办法，否则由双方承担相应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以中文书写，任何其他语种和版本之间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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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义的，以最近的中文文本为准。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解释权属于交易所。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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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上海黄金交易所实物质押申请表 
质押登记编号（交易所填写）：                            填表日期： 

质权人会员名称  出质人会员名称  

质权人会员代码  出质人会员代码  

质权人席位名称  出质人席位名称  

质权人席位代码  出质人席位代码  

质权人客户名称  出质人客户名称  

质权人客户代码  出质人客户代码  

交割品种 仓库 标准重量（千克） 

   

   

   

   

质押重量合计（千克）  

质押合同编号  贷款合同编号  

贷款金额（元）  

起始日  到期日  

质权人联系人  出质人联系人  

质权人联系方式  出质人联系方式  

质权人签章 出质人签章 

备注： 

1、此申请表所填内容必须严格按照双方签订的质押合同及贷款合同完整填写 

2、此申请表需传真至上海黄金交易所交割储运部，传真 8621-33662026。 

 


